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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171号远洋宾馆三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76,011,56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289,964,95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86,046,6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286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8.081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20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刘汉波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为执行董事、董事长刘汉波先生、执行董事朱迈进先生、独立非

执行董事芮萌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张松声先生因有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候任董事刘

竹声先生及赵劲松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候任董事张清海先生、黄伟德先生及李润生先生通过

电话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非执行董事冯波鸣先生、张炜先生、林红华女士，独立非执行董事阮永平

先生、叶承智先生因已提出辞任，未出席此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为职工监事徐一飞先生及职工监事安志娟女士，监事会主席翁

羿先生及监事杨磊先生通过电话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李倬琼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会计师项永民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境内律师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郝明骋律师、吴舒怡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拟续

聘的公司 2020�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以及

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按香港联合交易所规定的监票人）派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〇一九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9,552,254 99.9820 412,700 0.0180 0 0.0000

H股 482,842,609 99.3408 672,000 0.1383 2,532,000 0.5209

普通股合计： 2,772,394,863 99.8697 1,084,700 0.0391 2,532,000 0.091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〇一九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9,552,254 99.9820 412,700 0.0180 0 0.0000

H股 478,506,609 98.4487 5,008,000 1.0304 2,532,000 0.5209

普通股合计： 2,768,058,863 99.7135 5,420,700 0.1953 2,532,000 0.091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〇一九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9,850,154 99.9950 114,800 0.0050 0 0.0000

H股 485,826,609 99.9547 220,000 0.045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775,676,763 99.9879 334,800 0.012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〇一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9,628,754 99.9853 336,200 0.0147 0 0.0000

H股 483,294,609 99.4338 220,000 0.0453 2,532,000 0.5209

普通股合计： 2,772,923,363 99.8888 556,200 0.0200 2,532,000 0.091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〇一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9,628,754 99.9853 336,200 0.0147 0 0.0000

H股 483,294,609 99.4338 220,000 0.0453 2,532,000 0.5209

普通股合计： 2,772,923,363 99.8888 556,200 0.0200 2,532,000 0.091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〇二〇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9,850,354 99.9950 114,600 0.0050 0 0.0000

H股 485,826,609 99.9547 220,000 0.045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775,676,963 99.9879 334,600 0.012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9,850,354 99.9950 114,600 0.0050 0 0.0000

H股 485,826,609 99.9547 220,000 0.045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775,676,963 99.9879 334,600 0.012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1,890,484 99.6474 8,074,470 0.3526 0 0.0000

H股 430,665,343 88.6058 55,381,266 11.394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712,555,827 97.7141 63,455,736 2.285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1,890,484 99.6474 8,074,470 0.3526 0 0.0000

H股 430,665,343 88.6058 55,381,266 11.394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712,555,827 97.7141 63,455,736 2.2859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9,850,354 99.9950 114,600 0.0050 0 0.0000

H股 485,826,609 99.9547 220,000 0.045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775,676,963 99.9879 334,600 0.0121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下半年至2021年上半年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8,347,154 99.9294 1,617,800 0.0706 0 0.0000

H股 461,329,017 94.9146 24,497,592 5.0402 220,000 0.0452

普通股合计： 2,749,676,171 99.0513 26,115,392 0.9408 220,000 0.0079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上海油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9,850,354 99.9950 114,600 0.0050 0 0.0000

H股 483,992,609 99.5774 1,834,000 0.3773 220,000 0.0453

普通股合计： 2,773,842,963 99.9219 1,948,600 0.0702 220,000 0.007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聘任张清海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

2,758,243,297 99.3599 是

13.02

聘任刘竹声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

2,770,878,747 99.8151 是

14、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聘任黄伟德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

2,384,767,736 85.9063 是

14.02

聘任李润生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

2,775,089,623 99.9668 是

14.03

聘任赵劲松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

2,775,089,623 99.966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138,643,7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28,939,82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2,266,535 99.4871 114,800 0.5129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0,270,835 99.4369 114,800 0.563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995,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二〇一九年度利

润分配的预案

151,206,362 99.9241 114,800 0.0759 0 0

6

关于公司二〇二〇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151,206,562 99.9243 114,600 0.0757 0 0

7

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境

内外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

议案

151,206,562 99.9243 114,600 0.0757 0 0

11

关于公司 2020下半年至

2021年上半年新增担保额

度的议案

149,703,362 98.9309 1,617,800 1.0691 0 0

12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

公司上海油运的议案

151,206,562 99.9243 114,600 0.0757 0 0

13.01

聘任张清海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148,098,072 97.8700

13.02

聘任刘竹声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151,119,522 99.8667

14.01

聘任黄伟德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

137,652,385 90.9670

14.02

聘任李润生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

151,231,222 99.9406

14.03

聘任赵劲松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

151,231,222 99.9406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7项及第13、14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上述第8-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郝明骋律师、吴舒怡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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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第八次董事会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 、“本公司” 或“公司” ，连同附属公司

简称“本集团” ）二〇二〇年第八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6月17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形式

发出，会议于2020年6月22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

增补非执行董事张清海先生、非执行董事刘竹声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李润生先生、独立非执

行董事赵劲松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增补独立非执行董事黄伟德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李润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增补独立非执行董事李润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增补独立非执行董事黄伟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由于工作安排变动， 执行董事及董事长刘汉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

委员一职但仍为该委员会委员， 增补独立非执行董事赵劲松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主

任委员。

上述调整后，本公司董事名单与其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任职情况如下：

委员会

董事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风险控制委员会

执行董事：

刘汉波 C M

朱迈进 M

非执行董事：

张清海 M

刘竹声 M

独立董事：

芮萌 M C M M M

张松声 M M M

黄伟德 M C

李润生 M M C

赵劲松 M C

C-有关委员会的主席（主任委员）；

M-有关委员会的委员。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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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任生效及聘任董事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兹提述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 、“本公司” 或“公司” ，连同附

属公司简称“本集团” ）于2020年6月1日的《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第六次董

事会会议决议公告》，该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建议更换董事的议案》。

一、董事辞任

因工作岗位变动，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冯波鸣先生、张炜先生和林红华女士提出辞呈，请辞本公

司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阮

永平先生及独立非执行董事叶承智先生已分别于2020年3月31日、2020年6月6日达到六年任期上

限，他们二人提出辞呈，请辞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相应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鉴于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由9至15名董事组成” ，为保证本公司董事会人数不低于

9人，该五位董事的辞任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委任新董事后方可生效。

二、聘任董事

本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及《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聘任张

清海先生和刘竹声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聘任黄伟德先生、李润生先生和赵劲松

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鉴于以上，冯波鸣先生、张炜先生和林红华女士的有关请辞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委员职务的申请正式生效。

冯波鸣先生、张炜先生和林红华女士在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期间勤勉尽责，董事会对冯波鸣先

生、张炜先生和林红华女士的辛勤工作及为本公司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阮永平先生、 叶承智先生请辞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相应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的申请正式

生效。

阮永平先生、叶承智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勤勉尽责，董事会对阮永平先生、叶

承智先生的辛勤工作及为本公司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调整

公司已于2020年6月22日召开2020年第八次董事会会议， 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作

出调整，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中远海能二〇二〇年第八次董事

会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37）。

五位新任董事的简历如下：

张清海先生，1961年12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现任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非

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张先生曾任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人事处副科长，深圳远

洋公司人事部经理、发展部经理，中远人才开发服务公司经营部经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再就业服务中心主任，西藏昌都地区洛隆县县委副书记（挂职），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大连远洋运输公司和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大连

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中远海运大连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等职务。

刘竹声先生，1961年9月出生，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非

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401.SZ）、上海船舶

运输科学研究所专职外部董事。刘先生曾任天津北方海事企业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天津智舟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慧成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项

目经理、副经理、总经理，信息中心总经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信息化管理部副总经理，中

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和信息化管理本部副总经理。

黄伟德先生，1971年5月出生，中国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现任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提名委员会委员，利邦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891.

HK）、 万宝盛华大中华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2180.HK）、 思考乐教育集团 （股票代码：01769.

HK）、滔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6110.HK）、煜盛文化集团（股票代码：01859.HK）、老

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883.SS）以及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688139.SS）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黄先生于1992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士

学位，曾为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会计、审计及并购工作方面

具约30年经验。

李润生先生，1952年6月出生，硕士，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现任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国家智库常务理事，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G92.SI）和山东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李先生曾任

原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政策法规司司长，中国石油炼油与销售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办公厅主任、总经理助理、咨询中心副主任，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党委副书记等职，长期从事战略研究、市场研究和行业管理工作，在油气领域有超过30年的丰富经

验。

赵劲松先生，1963年11月出生，博士，律师，海事仲裁员，现任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智慧海洋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三亚邮轮游艇研究院院长。赵先生获得大连

海事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获得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博士学位， 曾任远洋货轮驾驶员， 在英国Hill�

Taylor� Dickson海事律师行、Holman� Fenwick� Willan海事律师行和香港罗家英律师行等工作

多年。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海商法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国际航运法律学院院长、教授，前海深港

国际金融研究院（深圳）有限公司院长。 赵先生曾任国内外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船东协会法律

中心主任、中国船舶产业基金管理机构理事和中国船级社法律顾问。 赵先生在航海技术、船舶融资、

海事法律和海上保险方面有丰富的教学、科研和实践经验。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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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情况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2019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在《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5）。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 ）

为：以2019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50元（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不送红股。 如在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出现股

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情形发生变化的，按照变动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

的原则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

向328名激励对象授予了限制性股票232.44万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之前的

106,720,000股变更为109,044,400股。 公司分配方案的实施将按照变动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并保持分配比例

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2019年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本109,044,4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5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8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

补缴税款1.3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6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109,044,4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74,471,040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7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7月3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2020年7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20年7月3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

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

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7月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序号 证券账户号码 证券账户名称

1 08*****625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0*****859 凌东胜

3 08*****699 南京创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8*****537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 08*****804 南京众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08*****521 南京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 08*****938 昆山红土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 08*****150 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 08*****925 南京创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08*****794 南京众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6月19日至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

担。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0年7月3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的股数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57,224,400 52.48% 34,334,640 91,559,040 52.48%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51,820,000 47.52% 31,092,000 82,912,000 47.52%

总股本 109,044,400 100.00% 65,426,640 174,471,040 100.00%

八、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1、本次分配方案实施后，按新股本174,471,040股摊薄计算，2019年度每股净收益为1.69元/股。

2、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股东

凌东胜先生、平潭综合实验区因纽特投资有限公司、南京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昆山红土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众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南京创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众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创昀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承诺， 其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将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即

30.22元/股）。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

格为18.42元/股；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为17.77元

/股；公司本次分配方案实施后，将对上述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作相应调整，调整后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

持价格为10.70元/股。

具体计算如下：

（1）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2017年12月31日总股本66,7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5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50,025,000.00元（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 共计转增40,020,000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06,720,

000股；不送红股。

调整后最低减持价格为：18.42元/股。

计算公式： 调整后最低减持价格=（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30.22元/股-每股现金红利0.75元）/

（1+每股转增股本比例0.6）

（2）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106,7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5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69,368,00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

调整后最低减持价格为：17.77元/股。

计算公式：调整后最低减持价格=调整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18.42元/股-每股现金红利0.65元

（3）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

本109,044,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5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70,878,860.0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共计转增65,426,64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

加至174,471,040股；不送红股。

调整后最低减持价格为：10.70元/股。

计算公式：调整后最低减持价格=（调整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17.77元/股-每股现金红利0.65

元）/（1+每股转增股本比例0.6）

3、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

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

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此本次分配方案实施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58.43元/股调整为36.11元/股。

计算公式： 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58.43元/股-每股现金红利

0.65元）/（1+每股转增股本比例0.6）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上述调整涉及的计算结果均为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

九、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陈献伟、李怡玲

咨询电话：0755-22676016

传真电话：0755-86963774

电子邮箱：ir@sinovatio.com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七道20号深圳国家工程实验室大楼A1403

十、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308

证券简称：应流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27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应流股份” ）于2019年11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26,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

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1）。

2020年1月20日，因募投项目进展需要，公司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5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20年4月2日，因募投项目进展需要，公司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5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20年6月22日，因募投项目进展需要，公司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归还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6,000万元，剩余20,000

万元暂未归还，公司将在规定到期日之前悉数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3380

证券简称：易德龙 公告编号：

2020-040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王明先生持有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39,707,160股，占

公司总股本24.82%，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王明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6,400,000股，即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4%。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总股份数不超过3,200,000股，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总股份数量不超过3,200,000股，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进行，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减持价格视市场情况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明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9,707,160 24.82% IPO前取得：39,707,16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

合理

价格

区间

拟减持

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

因

王明

不 超 过 ：6,

400,000股

不 超 过 ：

4%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3,200,

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3,

200,000股

2020/7/17 ～

2021/1/16

按 市

场 价

格

IPO前取

得

自身资金

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王明先生做出如下承诺：

1.�股份锁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上市公司发生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2.�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比例不超过公司发行上市时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且减

持价格不低于每股净资产；其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予以公告，减持

股份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等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内（含六个月期满当日），减

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本人承诺，除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

未能实际履行外，若本人违反该项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

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王明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减持期间内，王明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选择

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王明先生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

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691

证券简称：联合光电 公告编号：

2020-067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龚俊强先生

通知，获悉龚俊强先生将其所持有的部分质押股份进行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龚俊强 是 1,500,000 6.21% 0.67% 2018.1.26 2020.6.18

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1,500,000 6.21% 0.67% ——— ——— ———

二、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股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股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龚俊强 24,173,568 10.74% 13,988,000 57.86% 6.22% 13,988,000 100% 10,185,568 100%

邱盛平 16,544,256 7.35% 6,096,000 36.85% 2.71% 6,096,000 100% 10,448,256 100%

肖明志 11,788,800 5.24% 6,096,000 51.71% 2.71% 6,096,000 100% 5,692,800 100%

合计 52,506,624 23.33% 26,180,000 49.86% 11.63% 26,180,000 100% 26,326,624 100%

三、风险提示

经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龚俊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邱盛平先生、肖明志先生确认，其质押股份

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情况、

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49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金河建安” ）的通知，获悉金河建安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金河建安 是 5,600,000 2.32% 0.88%

2020年4月

21日

2020年6月

19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 5,600,000 2.32% 0.88%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金河建

安

241,758,670 38.05% 122,634,000 50.73% 19.30% 0 0 0 0

合计 241,758,670 38.05% 122,634,000 50.73% 19.30%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金河建安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22,634,000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50.73%，不存在平仓风险，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任何影响

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2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20-105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解除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

夏控股” ）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20,049,385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3,011,062,909股的

37.20%。 如本次华夏控股解除质押完成后， 华夏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股份合计359,

85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32.13%，占公司总股本的11.95%。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华夏控股关于拟办理其非公开发行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所质押股

份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份解质情况

股东名称 华夏控股

本次解质股份（股） 152,5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4.0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6%

持股数量（股） 1,084,405,058

持股比例 36.01%

华夏控股将上述股份解除质押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华夏控股

拟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将基于华夏控股相关融资需求而定。

本次华夏控股股份解除质押完成后， 华夏控股一致行动人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鼎基资

本” ）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52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68%， 鼎基资本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4,

9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72.61%，占公司总股本的0.49%。 华夏控股一致行动人北京东方银联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124,3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目前未进行股份质押。华夏控股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20,049,3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20%，累计质押股份合计359,850,0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32.13%，占公司总股本的11.95%。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558

证券简称：大西洋 公告编号：临

2020-20

号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大西洋”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江苏大西洋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50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485.00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48,085.00万元

（含本次担保，均系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5.93%，占净资产的23.70�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0年6月22日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启东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大西洋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

支行申请的人民币1,500万元（大写：壹仟伍佰万元整）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期

限为自2020年6月22日起至2021年5月20日止。

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7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

（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1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详情请见2020年4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担保未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启东市王鲍镇新港工业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李欣雨

注册资本：5,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药芯焊丝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资产投资、项目投资；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大西洋系本公司与启东市金宙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本公司持有其55%的股权，启东市

金宙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其45%的股权。

江苏大西洋信用等级：A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江苏大西洋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3,739.57万元，负债总额为7,230.68万元（其中贷

款总额为240.00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为240.00万元），净资产为6,508.8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2.63%；

截至2020年5月31日，江苏大西洋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3,367.61万元，负债总额为6,773.86万元（其中

贷款总额为620.00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为620.00万元），净资产为6,593.7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0.67�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担保的主债权期限为自2020年6月22日起至2021年5月20日止。

2、本次担保最高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大写：壹仟伍佰万元整）。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江苏大西洋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各方面运作正常，为保证其经营工作的正常开

展，本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保支持，有利于江苏大西洋的良性发展，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 江苏大西洋经营

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加之江苏大西洋的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

人员均由本公司派出，本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本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为江苏大西

洋提供全额担保。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8,085.00万元（含本次担保，均系本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5.93� %，占净资产的23.70�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无逾期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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